基督徒的生活              
一、聖經與人類生活的關係

   1. 夫妻關係 (弗5：24)

   2. 父母子女關係 (弗6：1-4)

   3. 勞資關係 (弗6：5-9)

   4.人生活基本法則 (出20：1-17)

二、人何以有原罪？(違背神的命令)
   1. 創2：7 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，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，
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，名叫亞當。
   2. 創2：16.17  耶和華神吩咐他說：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，你可
以隨意吃，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為你吃的
日子必定死！
   3. 創3：4.5  蛇對女人說：你們不一定死；因為神知道，你們吃
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。

   4. 創3：11-13  耶和華說：誰告訴你赤身露體呢？莫非你吃了我
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嗎？那人說：你所賜給我、與我
同居的女人，他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華神對
女人說：你做的是什麼事呢？女人說：那蛇引誘我，我就吃了。

三、原罪的型態：(違背神的命令)
   1. 羅1：28-31  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，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
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；裝滿了各樣不義、邪惡、貪婪、惡毒，滿心是嫉妒、兇殺、爭競、詭詐、毒恨；又是讒毀的、背後說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誇的、捏造惡事的、違背父母 的。無知的，背約的，無親情的，不憐憫人的。他們雖知道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，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，還喜歡別人去行。

2. 加5：19-21  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，就如姦淫、污穢、邪蕩、

   拜偶像、邪術、仇恨、爭競、忌恨、惱怒、結黨、紛爭、異端、
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類。我從前告訴你們，現在又告訴你們，行
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。

四、基督徒應過聖潔的生活

  1.  利11：45  我是把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耶和華，要作

     你們的神；所以你們要聖潔，因為我是聖潔的。

  2.  申10：16  所以你們要將心裡的污穢除掉，不可再硬著

     頸項。

  3.  賽1：16-18  你們要洗濯、自潔，從我眼前除掉你們的

     惡行，要止住作惡，學習行善，尋求公平，解救受欺壓

     的；給孤兒伸冤，為寡婦辨屈。耶和華說：你們來，我

     們彼此辯論。你們的罪雖像硃紅，必變成雪白；雖紅如

     丹顏，必白如羊毛。

  4.  林後7：1  親愛的弟兄啊，我們既有這等應許，就當潔

     淨自己，除去身體、靈魂一切的污穢，敬畏神，得以成

     聖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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